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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審定政黨與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

保管或持有政治檔案作業要點 
規定 說明 

一、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

依政治檔案條例第三條第一款、第

六條第三項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三條第二款、第十一條之二第三項、

第十八條規定，審定政黨、附隨組織

及黨營機構保管或持有之政治檔

案，特訂定本要點。 

訂定目的及依據。 

二、本要點之適用對象，為政黨、附隨組

織及黨營機構所保管或持有政治檔

案；已裁撤機關（構）之政治檔案亦

適用之。 

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所保管或

持有，於威權統治時期（自中華民國

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八十一年

十一月六日止）之相關檔案或各類紀

錄及文件，具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認定為前項政治檔案： 

（一）涉及二二八事件相關人員或案

件。 

(二) 涉及內亂罪、外患罪、懲治叛

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

例，或其他政治案件之法令、

調查、偵查、審判或執行。 

(三) 涉及軍事、司法審判機關之法

令、組織沿革、人事、職權、

偵查、審判或執行。 

(四) 涉及情報機關之法令、組織沿

革、人事、職權或業務運作。 

(五) 涉及限制、侵害人民受憲法保

障基本權之法令、措施、決定

或救濟。 

(六) 涉及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

之形成、運作、鞏固之法令、

人事、決策、會議，及統治者

依政治檔案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

條第一款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以下簡

稱促轉條例）第三條第二款政治檔案之

定義，明定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保

管或持有政治檔案之審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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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批核或簽發。 

(七) 涉及統治者地位經營、鞏固或

領袖崇拜。 

(八) 涉及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

構之運作及相互往來，且其與

國家公權力行使、國家政策形

成、社會控制、政府機關人事、

公營事業之經營或人事、強化

對政府機關與公營事業之影

響相關。 

(九) 涉及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

構於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或校

園內之成員招募、黨綱黨義宣

揚、活動舉辦或組織設置等運

作情形。 

(十) 涉及政黨或附隨組織之事業

經營、財產取得、變動或處分。 

  (十一)其他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

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 

三、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保管或持

有政治檔案者，應通報本會(通報格

式如附表)；如以言詞通報者，本會

應作成紀錄。 

本會接獲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

之通報，先由本會檔案管理局（以下

簡稱檔案局）就通報內容進行檢視。

如通報不完全或不完備者，檔案局得

以書面通知限期補正。 

本會得主動調查政黨、附隨組織及黨

營機構保管或持有政治檔案之情形，

並經審定後命移歸為國家檔案。 

一、 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三項及促轉條例

第十八條規定，明定政黨、附隨組織

及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者，應通

報本會；如以言詞通報者，本會應作

成紀錄，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 明定本會接獲政黨、附隨組織及黨

營機構通報政治檔案案件進行形式

要件檢視，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 依促轉條例第十一條之二第三項及

第十八條規定，本會得主動調查政

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保管或持

有政治檔案之情形，爰為第三項規

定。 

四、本會審定依前點通報或調查之政治

檔案，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由檔案局研提審查意見。 

(二)檔案局得視檔案涉及之議題，

諮詢學者、專家之意見，或委託

一、明定本會審定政黨、附隨組織及黨

營機構政治檔案之程序。 

二、明定由檔案局辦理檔案審查意見研

提，並得邀集學者、專家諮詢意見以

及委託鑑定或研究，爰為第一款及

第二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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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辧理鑑

定或研究。 

(三)得視需要，要求有關機關、團體

或個人提出檔案、檔案冊籍、文

件及其他必要之資料或證物。

但審判中案件資料之調閱，應

經繫屬法院之同意。 

三、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三項及促轉條例

第十一條第之二第三項、第十四條

規定，本會得視個案情況需要進行

調查，爰為第三款規定。 

五、本會審定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

保管或持有政治檔案前，應通知其

陳述意見。 

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二條之規定，明

定本會審定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

保管或持有政治檔案前，應給予陳述意

見之機會。 

六、本會為審定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

構保管或持有政治檔案，必要時得

由主任委員或指定副主任委員一人

為召集人，邀集學者、專家、社會公

正人士召開諮詢會議。 

前項會議得邀請有關機關(構)或人

員列席。 

一、因應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保

管或持有之各類政治檔案內容、數

量有其專業性及複雜性，為妥適執

行審定職務，達成還原歷史真相，落

實轉型正義之目的，明定本會得視

個案情況於必要時邀集學者、專家、

社會公正人士提供審定諮詢意見，

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本會得邀請有關機關（構）或人員列

席前項會議，爰為第二項規定。 

七、經本會審定為政治檔案者，政黨、附

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應於本會指定期

限內移歸檔案局管理，並與檔案局

依審定清冊作成紀錄。 

本會應將前項審定結果通知相關機

關。 

一、明定本會完成審定之政黨、附隨組織

及黨營機構保管或持有政治檔案其

移歸處理流程，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考量相關機關執行轉型正義業務之

需，明定本會應將審定結果通知相關

機關，爰為第二項規定。 

 


